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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常識

葉雪鵬（　 　　　 ）
前最高法院
主任檢察官

【司法常識】

案例說明：

幾天前有新聞報導：臺中市一位林姓男子，去年十月間與大陸籍的妻子，對未成年

子女照顧與會面方式發生爭執，妻子一氣之下就離家與林某分居，雙方且各自到地方法

院聲請保護令。去年的十一月十日，並鬧進臺中市警局太平分局，在警方人員勸解下，

原本要簽署協議書和解，在協議過程中，林某甚至向妻子下跪求她回家，他的妻子沒有

因此而回心轉意，落得不歡而散。

由於妻子堅持不返家團聚，林某又無法與妻子直接聯繫，在無可奈何之下突發奇

想，花錢在同月十三日的報紙上刊登「尋找逃妻」廣告，想藉著廣告力量，讓離家出走

的妻子回到家裡。林某一廂情願的想法雖然沒有錯，但用的方法卻不怎麼高明，在廣告

中的內容中，刊出一些可有可無卻關係到妻子個人隱私的識別資料，包括姓名、居留證

號碼、出生年、月、日。

這廣告的效力還真不錯，居然被他的妻子看到了，不過，廣告內容卻軟化不了妻子

鐵了的心，反而激起她心中的怒火，認為丈夫此舉不只是侵犯到個人的隱私，也妨害到

她的名譽，委託律師以違反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（為了行文方便，以下簡稱個資法）與

《刑法》加重誹謗的罪名向檢察官提出控告。經過檢察官偵查，認為告訴人與被告是夫

不可公開他人個人資料

－簡介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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妻，夫妻本有同居的義務，沒有正當理由是不能拒絕與他方同居。兩人在去年十月已經

分居，雙方鬧到警局，告訴人仍然不願回家同居。被告在無法聯絡到告訴人的情況下，

登報想尋妻子回家，並沒有失當之處，只對違反個資法部分將林某提起公訴。 

案例分析：

林某觸犯的個資法，是一種亦新亦舊的法律，到目前為止，相關的案例還不多見。

這話一出，就讓人感到糊塗了！法律應該很明確地表現出它的效力，新就是新，舊就是

舊，怎麼會有亦新亦舊的境界呢？原來這個資法早在民國八十四年八月十一日即已公

布施行。只是當時的法律名稱是《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》，顧名思義，就知道這法

律制定之初只是在保護電腦所處理的個人資料，未及於個人的其他隱私，導致法效不

展。像林某揭露妻子個人資料的過程，始終沒有碰過電腦，修正前的法律就無法對他處

罰。

近年來科技日新月異，目前智慧型手機的功能已等同電腦卻不是電腦。舊有法條

的功能顯已不足保護個人的隱私。政府有鑒於此，即著手對該法進行修法，並將修正範

圍擴大，及於其他個人資料的蒐集、處理及利用，避免人格權受到侵害，促進個人資料

的合理利用。法律名稱也隨之修正為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，這亦舊亦新的法律修正完成

後，已於民國九十九年的五月二十六日公布，施行日期則授權行政院來決定。行政院在

民國一○ㄧ年的九月二十一日發布命令，除第六條及第五十四條文以外，其餘法條都自

同年的十月一日施行。從這一天開始，這法便成為我國保護個人資料的完整版專法。

關係個人的資料大都雜亂無章，有些資料可能連本人都不清楚，個資法怎有可能

不分巨細都納入管理？因此，哪些個人資料是個資法規範的範圍，是社會大眾關切的問

題。為此，個資法在第二條中，訂有用詞的定義詮釋：在第一款中指出「個人資料」：

是「指自然人之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、護照號碼、特徵、指紋、

婚姻、家庭、教育、職業、病歷、醫療、基因、性生活、健康檢查、犯罪前科、聯絡方

式、財務情況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。」一連串共

十九點列舉的個人資料，加上第二十點的概括規定，幾乎囊括了一個人生平整個的歷

史。若對他人存有私心，用平時所蒐集或刻意用各種方法蒐集的他人個人資料，作為攻

擊他人人身的武器，過程固然可以讓鬱積的心情得到舒放，但也很容易被對手抓住把

柄，負起違反個資法的責任。所以在個資法的規範下，若關係到他人的隱私，千萬不可

大意，時時謹言慎行，檢點自己的行為，避免觸法。

個資法是將蒐集個人資料，進行處理與利用者的主體，分成「公務機關」與「非

公務機關」兩大類；公務機關：指的是依法行使公權力的中央或地方機關以及「行政法

人」。不能歸類在公務機關項下者，都列入非公務機關：包括自然人、法人或其他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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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。這些在個資法規範下，可以對他人的個人資料進行蒐集、處理或利用者，在蒐集、

處理與利用的過程中，必須要遵守個資法第五條所定的「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，依誠實

及信用方法為之，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，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

聯。」如果違反了這些原則性或者個資法特定其他的保護個人資料的規定，行為人要負

起民法所定的損害賠償責任。違法的若是公務機關，受害人依這法第三十一條規定，可

以循國家賠償法的程序，要求國家賠償。

違反一些個資法特定的法條，有「足生損害於他人者」，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

定，要受刑事處罰，最重可以判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

以下罰金。如果是「意圖營利」犯了這個罪，依同條第二項規定：可以判處五年以下有

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。行為人如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

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，而對於個人資料檔案為非法變更、刪除或以其他非法方法，致妨

害個人資料檔案之正確而足生損害於他人者，依第四十二條的規定，也要受到相同於上

條重罪刑罰的懲處。一些較為輕微的違法行為，主管機關還可以依法科處一定金額的罰

鍰。不惹眼的個資法，威力可不能等閒視之！ 

﹝本文原登載日期為 102 年 3 月 26 日，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，仍請注

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。﹞


	OLE_LINK8
	OLE_LINK11
	_Hlk369010593
	OLE_LINK4
	OLE_LINK7

